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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 
 

    在 10:25-36 列舉了一連串嚴厲的警告後，作者勉勵聽眾們說：『我們

卻不是退後入沉淪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靈魂得救的人。』(10:39)因
此，11:1-40 就列舉了一連串的「信心偉人」，來作為我們的典範。 
 

I.  信心的意義(11:1-3) 
    1. 信心使我們有篤定的盼望(11:1) 

� 已經看見或掌握的事物，不需要信心(羅 8:24)。唯有信心能

超越「眼見」，對未見之事卻有篤定的把喔。 
 

    2. 信心使我們有蒙神悅納的明證(11:2) 
� 「證據」與「見證」(v.4)「明證」(v.5)同字。因著信，我們

才能蒙神悅納。 
 

3. 信心能使我們有新的透視(11:3) 
� 相信這個世界是被造的，甚至相信有造物的神，都不一定是「信

心」。唯有相信世界是藉著「神的話」而造成的，這卻需要信

心。 
 

II. 信心的偉人(11:4-12) 
1. 亞伯(11:4) 

� 亞伯所獻的祭物蒙神悅納，是因為他是義人(創 4:7)，他的蒙

悅納，不是因著祭物本身，而是他這個人(箴 15:4)。 
 

2. 以諾(11:5-6) 
� 僅僅是個有神論者並不一定就蒙神悅納，他必須也是尋求神，

盼望與神建立親密關係並與神同行的信徒。 
 

3. 挪亞(11:7) 
� 挪亞聽從神的指示，以一百二十年的時間去建造方舟，不顧別

人的冷嘲熱諷，這就是一種信心的行動。 

2. 亞伯拉罕與撒拉(11:8-12) 
� 亞伯拉罕離開自己的本鄉、本族，前往一個未知的「應許之

地」，是一個信心的行動。但是獲得「應許之地」並不是他

順服的動機，而是他順服的賞賜。 
 

� 事實上，亞伯拉罕和以撒、雅各都未曾在有生之年擁有這「應

許之地」，他們只是在當地作客的「朝聖者」。直到七、八

百年後，他們的子孫才真正擁有「應許之地」。 
 

� 撒拉與亞伯拉罕一起以信心領受神的應許，就是他們在晚年

還能生出兒子來。這也成為他們信心的明證。 
 

III. 信心的特質(11:13-16) 
� 有真信心的人，並不會因為在有生之年尚未得到所應許的，

而感到灰心、失望。反而能以信心的眼光，遙遙望見所應許

的美景，因此雀躍歡喜地迎向未來。 
 

� 有信心的人是思念天上的事，而不是地上的事(西 3:2)。因

此，他們所羨慕的是天上更美的家鄉。許多宣教士，離鄉背

井到遠地宣教，甚至葬身異域。但是他們卻義無反顧地前往

陌生的異國他鄉，他們也都是信心的勇士。 
 

� 邊雲波弟兄在 1948 年大學畢業遠赴雲南宣教前，寫下了一首

長詩「獻給無名的傳道者」： 
 

是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享受； 
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來奔走！ 
選中這條不自由的道路，並非出於無奈； 
相反地，卻正是大膽地使用了自己的自由。 

 

 

討論問題： 
(1) 你覺得自己有「信心」嗎？你曾有憑信心作出大膽的行動的經歷嗎？

請分享。 
(2) 在這些信心的偉人當中，哪一位對你而言最有影響力？請分享。 
(3) 作為一位在世上客居的「朝聖者」，他們的人生觀是什麼？你的人生

觀與他們相符嗎？我們要如何調整我們的人生觀？ 


